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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無論是汽車或機車裝設行車

記錄器似乎成為一種趨勢。這或許反映了

台灣交通事故發生頻率偏高，以及發生的

原因日趨複雜。但是，記錄事故發生的經

過固然重要，深入探討事故「為何會發生」

應更為必要。

由過去的研究可以發現，交通事故發

生通常與用路人的「偏差駕駛行為」有顯

著的關聯。但是，既然大家都知道「偏差

駕駛行為」會帶來危險，為何會做出這種

高風險的動作呢？交通大學運輸與物流管

理學系的鍾易詩教授針對這種弔詭的現象，

運用「計劃行為理論」模式進行了用路人

「交通心理」的研究，期能理解這種「似

非理性」的行為。

原來，每個人在做出決定之前，必須

歷經一個十分複雜的過程。若在「時間」

與「資源」充足的情形下，通常都可以運

用「計畫型思考」理性地做出對自己最有

利的決定。但是在比較急迫，或缺乏「可

判讀資訊」的情況時，大腦則會偏好較為

便捷的思考模式如「習慣」、「直覺」或「下

意識」等來做決定，這是生物為了自保而

自然產生的行為。

▍涂煥昌

理性駕駛
的迷思

交通號誌轉為紅燈時，駕駛人大腦通常會歷經一連

串複雜的評估，最後得到一個「停下來」的理性決

定。但如果能夠反應的時間過少，駕駛常轉為倚賴

「習慣」來做決定，「闖紅燈」這種「非理性」的

行為就可能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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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會依照個人習慣做出「自認是理性的行為」。（圖片來源：種子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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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約文字編輯

但問題就出在：當人依照個人習慣做

出「當下自認是理性的行為」，在旁人眼

中或自己事後回想，那時的動作卻可能是

「非理性的」。許多交通事故的發生都因

之而起，鍾教授如是點出了問題的核心。

在「計劃行為理論」中，影響行為決

策的因素可歸納於 3類：「對該行為的態
度」、「所感受到的社會規範」、「所感

知到自我對該行為的控制力」。但在鍾教

授的研究中，另外還增加了「習慣」與「預

期情感反應」這兩項「非傳統理性」的因素。

以「要不要闖紅燈」為例，當紅燈亮起

時，駕駛人可能會有「闖紅燈可以嗎？」、

「大家都會闖紅燈嗎？」、「我可以闖得

過嗎？」、「闖紅燈後會被取締嗎？」等「計

畫型的」思考內容；同時會有「闖紅燈的

衝動」等「非計畫型的」因素。而最後是

否要闖紅燈，便是習慣與行為目標角力的

結果。

鍾教授指出，在越急迫的情況下，人

們越會倚賴「捷思模式」做決定。而當「闖

紅燈」已經變成駕駛人的「習慣」，在十

字路口遇到號誌變換時，這種「捷思的」

的決策力量便可能壓過「計畫型的」邏輯

思考，如此偏差的駕駛行為便引發了交通

事故。

好、壞的「習慣」都是「養成」的。

鍾教授表示，駕駛行為是一種「增強式」

的「學習行為」，例如「闖紅燈」這種偏

差的駕駛行為，若幾次下來都「成功」，

會造成心理上一種隱性的「獎勵」，「壞

習慣」因之逐漸養成。但若是每次闖紅燈

都被警方取締處罰，只要歷經數次「失敗」

後，這個壞習慣就不容易養成。

除了強化交通安全教育之外，嚴格的

執法環境與改善交通號誌及道路設計，讓

用路人在日常駕駛中因循成習默默培養「好

習慣」，這些都是減少偏差駕駛行為的根

本解決之道。


